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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我國法律條文中零形回指使用的狀況，根據楊曉蘊 (2009)對中國

大陸法律中零形回指做的研究來比較我國法律條文中零形回指出現的異同。從先

行詞所在位置來看，可分為：承前主語、承前賓語、承前定語、承前兼語、隱含

及前述事件，其中以承前主語為大多數。而從零指示詞所在的位置，則可分為：

主語、賓語、定語及兼語，其中以主語位置占大多數。在法律條文中，零形式與

非零形式的回指會有交錯出現的情形，本文根據RST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Mann & Thompson, 1987) 及Fox (1987)的研究進行解釋，在同一個修辭結構底下

為了保持話題的連續性傾向使用零形回指；但如果跨越了不同修辭結構，回指形

式會使用名詞回指。此外，當法條中有不同的指涉對象時，零指示詞所在的小句

與何句子形成修辭關係，決定了零指示詞指涉的對象。 

 

關鍵詞：法律條文、回指、零指示詞、修辭結構 

 

1.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RST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的作者(Mann & Thompson, 1987)認為除了

些特定的文本，像法律、報導、詩歌等，每個連貫的文本皆可用 RST 去分析；

但我認為或許通篇的法律無法用 RST 去分析；但組成各法條的小句間應該存在

著修辭結構，藉著修辭結構我們可以解釋在法律條文裡的回指現象。本文主要的

目的是看法條間零形回指的分布，以及修辭關係對它的影響。  

 

1.1 零形回指零形回指零形回指零形回指 

 零形回指從動詞論元角度來看，Hopper & Thompson (1980)的解釋是指消失

的論元可以沒有變化地在句法上呈現出來；而從上下文的情景角度思考，陳平

(1987)是這樣解釋：如果從意思上說句子裡有一個和上文中出現的某個事物指稱

相同的對象，但從句法格局上看該指稱對象沒有實在的詞語表現型式。換而言

之，儘管論元失去音韻表徵，我們能可從上下文找回所指對象，我們便認定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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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零形回指。 

 

1.2 法律條文的特性法律條文的特性法律條文的特性法律條文的特性 

 根據 Smith (2003)的分類，法律條文應該是屬於訊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因為其文本是無關時序性的，文本的推進主要是依靠主要指涉(primary 

referent)的轉變。訊息模式所引介的事物通常是普遍狀態(general statives)，主要是

對某類事物的特質或習慣做描述，同樣地，法律條文主要是對某種事物做定義或

規範，像例(1) 

 

(1) 第八百三十二條（普通地上權之定義）  

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

而使用其土地之權。  

 

經過觀察發現，法律條文的格式長的很一致，常是把主要談論的對象，也就是主

要指涉，移至最前面，其後都是對於該物的描述。這樣整齊的格式，可能使零形

回指的使用產生一定的規律。 

 法律條文所用的語言必須符合法律內在的要求，做到準確、嚴謹、簡明 (楊

曉蘊, 2009)。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法律條文的型式必須是最精簡；但又不能產生歧

義性。根據經濟原則，我們可以預期，零形回指常在條文中使用；但也因帶的訊

息量最少，而有諸多限制。 

 

2.2.2.2. 零形回指在法律中的使用狀況零形回指在法律中的使用狀況零形回指在法律中的使用狀況零形回指在法律中的使用狀況    

    

2.12.12.12.1 參考語料參考語料參考語料參考語料    

 我所選擇的語料為民法第三編物權，第七百五十七條至第九百六十六條。    

    在中國大陸已有人對大陸法律中的零形回指做過相關研究，在本文中，我將

根據《法律語體零形回指分析—兼與文藝語體零形回指比較》，楊曉蘊(2009)的分

類來觀察我國法律條文中零形回指的出現，看是否類似，並試著以 RST 解釋分

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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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在 210 條的條文中共發現 134 個零形回指，我們先就先行詞所在位置來看。 

 

表 1 

民法第三編物權中零形回指先行所在民法第三編物權中零形回指先行所在民法第三編物權中零形回指先行所在民法第三編物權中零形回指先行所在位置分布情形位置分布情形位置分布情形位置分布情形    

先行詞所在位置              個數         百分比    

承前主語                  91            67.7    

承前賓語                  21            15.6 

承前定語                  6             4.7    

承前兼語                  2             1.4    

隱含                      8             5.9    

前述事件                  6             4.7    

    

承前主語承前主語承前主語承前主語    

 先行詞在第一分句主語的位置，隨後分句中出現與先行詞形成同指關係的名

詞組以零指示詞出現。 

 

(2) 第七百七十四條（鄰地損害之防免）  

  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行使其所有權，Ø 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  

 

第一分句中的主語‘土地所有人’為先行詞，次句中的主詞改以零指示詞表現。 

    

承前賓語承前賓語承前賓語承前賓語    

 先行詞出現在第一分句中賓語的位置上，其後再次出現時，以零指示詞方式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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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八百二十二條（共有物費用之分擔）  

共有物之管理費及其他負擔，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由各共有人按其應

有部分分擔之。  

共有人中之一人，就共有物之負擔為支付，而 Ø 逾其所應分擔之部分

者，對於其他共有人得按其各應分擔之部分，請求償還。  

 

‘支付’為分句中的賓語，在緊鄰之後的句子中作主語；但以零指示詞方式出現。 

    

承前定語承前定語承前定語承前定語    

    先行詞在第一分句中為其他名詞片語的修飾成分，即定語，而後面各回指分

句的話題主語為此定語時，以零指示詞方式出現。 

 

(4) 第九百五十條（善意受讓之例外~盜贓遺失物或非因己意喪失占有回復

請求之限制）  

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之物，如現占

有人由公開交易場所，或由販賣與其物同種之物之商人，以善意買得者，非

償還其支出之價金， Ø 不得回復其物。 

  

‘原佔有人’是位於第一分句定語的位置，其後卻作為主題，以零指示詞出現。

這一類型中，先行詞所在的分句和回指分句的話題不一致；但兩者的話題有一定

關聯，先行詞是表所屬，回指話題是表領有。 

 

承前兼語承前兼語承前兼語承前兼語    

 先行詞是前一分句中的兼語成分，是後面回指分句的話題主語，這樣的語料

並不多見，這裡只發現兩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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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八百七十二條（抵押權之保全 2~抵押物價值減少之補救）  

抵押物之價值因可歸責於抵押人之事由致減少時，抵押權人得定相當期

限，請求抵押人回復抵押物之原狀，或提出與減少價額相當之擔保。 

抵押人不於前項所定期限內，履行抵押權人之請求時，抵押權人得定相

當期限請求債務人提出與減少價額相當之擔保。Ø 屆期不提出者，抵押權人

得請求清償其債權。 

    

隱含隱含隱含隱含    

    一個段落中，因有特定的上下文，有些零指示詞找不到先行詞；但可從語境

中推測出零指示詞所指涉的對象。 

 

(6)第九百六十二條（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  

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 Ø1 返還其占有物。占有被妨害者，

得請求 Ø2 除去其妨害。占有有被妨害之虞者，得請求 Ø3 防止其妨害。 

 

在(6)中，所有的兼語皆以零指示詞的方式出現，找不到所指涉的對象；但由於前

面的特定述語，我的可以推知該事件的參與者即為指涉對象，Ø1 為侵略者；Ø2

為妨害者；Ø3 為有妨害之虞者。 

 

前述事件前述事件前述事件前述事件    

 在這樣的類型，主題並非獨立的具體事物，而是由好幾個小句所組成的事

件，在接下去的句子承接主題，以零指示詞呈現，表示前述事件。 

 

(7)第八百七十九條（物上保證人之求償權）  

     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代為清償債務，或因抵押權人實行抵押

 權致失抵押物之所有權時，該第三人於其清償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對於債

 務人之債權。但 Ø 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  

  

接著，我們就零指示詞佔據句中的位置來看 



 6 

 

表 2 

民法第三編物權中零形回指民法第三編物權中零形回指民法第三編物權中零形回指民法第三編物權中零形回指零指示詞零指示詞零指示詞零指示詞所在位置分布情形所在位置分布情形所在位置分布情形所在位置分布情形    

零指示詞所在位置           個數         百分比    

主語                      104           67.7    

賓語                      11            11.8 

定語                      1             0.7    

兼語                      18            13.4    

    

我們可以發現，零指示詞以佔據主語位置為大多數。下面我們從零指示詞所佔據

不同句法位置各選一例來看。 

    

主語主語主語主語    

    

(8)第七百九十四條（損害鄰地地基或工作物危險之預防義務）     

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 Ø 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

生危險，或 Ø 使鄰地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受其損害。  

    

賓語賓語賓語賓語    

    

(9)第八百零三條（遺失物拾得者之招領報告義務）  

拾得遺失物者應從速通知遺失人、所有人、其他有受領權之人或報告警

察、自治機關。報告時，應將其物一併交存。但於機關、學校、團體或其他

公共場所拾得 Ø 者，亦得報告於各該場所之管理機關、團體或其負責人、

管理人，並將其物交存。 

    

定語定語定語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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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八百五十條之六（土地用益權）  

農育權人應依設定之目的及約定之方法，為土地之使用收益；未約定使

用方法者，應依土地之性質為之，並均應保持其生產力或得永續利用。 

農育權人違反前項規定，經土地所有人阻止而仍繼續為之者，土地所有

人得終止 Ø 農育權。農育權經設定抵押權者，並應同時將該阻止之事實通

知抵押權人。    

    

兼語兼語兼語兼語    

    

(11)第七百九十六條之一（越界建屋之移去或變更）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 Ø 移去或變更時，法

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 Ø 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

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  

 

 從上述結果來看，零形回指在我國法律條文裡以承前主語為多數，而他們所

扮演的角色也是以主語為主，這與楊曉蘊(2009)的觀察相去無幾。其實對這樣的

結果，並不用太感意外。在陳平(1987)的研究分析，話語結構特徵對零形回指有

制約作用。所指涉的對象在話語中具有很強的連續性，是回指時用零指示詞的必

要條件。連續性分為微觀和宏觀兩類，而微觀的連續性取決於先行詞和回指對象

在各自句子中的信息地位，在先行詞的啟後性和回指對象的承前性上呈現出來。

以下兩種情況先行詞啟後性最強，一是作主語時，二是作為新的信息成分出現在

存現動詞後或作普通動詞的賓語。所以在法律條文裡以承前主語為大多數，承前

賓語次之。而回指對象作主語時承前性最強，作賓語次之，所以零指示詞在主語

的位置佔了優勢。當先行詞的啟後性和回指對象的承前性越強，指涉物的微觀連

續性越強。楊曉蘊也這樣表示，話題式主語的話題連續性很強，具有高度可及性，

在同一話題下，在第一分句出現一次後，隨後分句都可用零指示詞指稱 。法律

條文主要是對事物的定義或規範，需具有相當強的連續性，所以主要的指涉對象

常位於首句句首，作主題，其後的小句主語以零指示詞表示，形成一個話題鍊。

常常一個法條就是一個話題鍊，所以會出現，除首句主題為名詞片語外，其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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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皆以零指示詞表示。 

 有趣的一點，楊曉蘊表示，在中國大陸的法律裡不常出現代詞；但這裡發現

我國法律條文中代詞還蠻常使用的，常出現在賓語的位置，如(12) 

 

(12)第八百二十六條（所得物與共有物證書之保管） 

  共有物分割後，各分割人應保存其所得物之證書。 

 共有物分割後，關於共有物之證書，歸取得最大部分之人保存之，無取

得最大部分者，由分割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決定者，得聲請法院指定之。 

  各分割人，得請求使用他分割人所保存之證書。 

 

代詞的使用非本文所要談論的重點，在此我暫不詳述。 

 

3.3.3.3.    零形回指的分布與零形回指的分布與零形回指的分布與零形回指的分布與修辭結構修辭結構修辭結構修辭結構    

    

3.1 3.1 3.1 3.1 部分零形回指部分零形回指部分零形回指部分零形回指    

 除了全部回指對象皆以零指示詞表示外，楊曉蘊(2009)還指出“部分零形”

的現象產生，部分零形是指第一分句中出現先行詞之後，隨後分句中的回指型式

有的是零形式，有的是非零形式，他根據零型與非零形的分布特徵，分成前後呼

應和交替間隔。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是對篇章組成的一個描述性理論(Mann & 

Thompson, 1987)，篇章中的句子並非獨立存在的，而是與前後句子有修辭關係，

然後繼續延伸再跟篇章中其他的部分形成修辭關係，這樣一層一層的關係形成有

階層的結構，也就是篇章的組成。我認為零形式與非零形式間的分布情形與其修

辭結構有很大的關係，下面我將根據 RST 去解釋各句間的修辭結構，跟以 Fox 

(1987)的理論來解釋零形式與非零形式的分布情形。 

    

前後呼應前後呼應前後呼應前後呼應    

    第一分句中有先行詞，隨後幾個分句回指形式為零形式，最後一兩個分句回

指為非零形式，這一種“有形—無形—有形”的形式為前後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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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第九百零七條（第三債務人之清償）  

 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其債務人受質權設定之通知者，如向出質人或質

權人一方為清償時 1， Ø 應得他方之同意 2。他方不同意時 3，債務人應提

存其為清償之給付物 4。 

 

其修辭結構如下: 

 

圖圖圖圖 1111 民法第九百零七條之修辭結構 

 

 

 

 

 

 

 

1-2 分句與 3-4 分句描述的是 2 個相反的狀況，前者是同意的情況，後者是不同

意的情況，而第一句作第二句的時間環境描述，第三句作第四句的時間環境描述。 

 我們以 Fox (1987) 分析代詞與修辭結構作關係的理論來對零指示詞進行分

析。Fox 指出，只有兩種狀況其代詞才能使用。當指涉對象所在的句子為活化的

(active)或是控制的(control)。活化是指第一句跟後面一句形成修辭關係；而控制

是指第一句與後面分句形成修辭關係，而後面分句間也有自己的修辭關係。 

 這樣的理論似乎也可以套用到零形回指的分布。我們以(13)的修飾結構來

看，1、2 句間有修辭關係，3、4 句間也形成修辭關係，因此第二句以零形式回

指第一句是恰當的；但第四句不跟第一句形成修辭關係，所以不能使用零形回

指，只能用名詞回指。 

    

交替間隔交替間隔交替間隔交替間隔    

 與“前後呼應”不同，有形回指不是在句末出現，而是在句中程週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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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形—無形”的交錯出現，我們看(14) 

  

 (14)第八百三十五條（地上權拋棄時應盡之義務及保障）  

 地上權定有期限，而有支付地租之約定者 1，地上權人得支付未到期之

三年分地租後 2， Ø 拋棄其權利 3。 

 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而有支付地租之約定者 4，地上權人拋棄權利時 5， 

Ø 應於一年前通知土地所有人 6， Ø 或支付未到期之一年分地租 7。 

 

其修辭結構如下： 

 

圖圖圖圖 2222 民法第八百三十五條之修辭結構 

 

 

 

 

 

 

 

 

 

 

1-3 分句與 4-7 分句分別描述 2 種相反的狀況‘地上權定有期限和未定期限的狀

況’，在 1-3 句中，2、3 句對第一句加以詳述，而第二句作為第三句的時間背景

‘支付地租後’。所以第三句以零形式回指第二句是合理的。但第五句是在另一

個修辭結構中，自然不可能以零形式回指到第二句，所以使用名詞作回指；而 6、

7 句與第五句自成一個修辭結構，6、7 句使用零形回指是合理的。 

 從上述的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回指形式的使用跟與先行詞所在的分句的距

離沒有太大的關係，主要決定回指形式的使用是修辭結構，在同一個修辭結構底

下為了保持話題的連續性傾向使用零形回指；但如果是跨越了不同修辭結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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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指形式會使用名詞回指。 

    

3.23.23.23.2 異指先行詞的零形回指異指先行詞的零形回指異指先行詞的零形回指異指先行詞的零形回指    

 除了同指先行詞外，楊曉蘊(2009)還指出異指先行詞的存在，在一個段落中

存在著不同的先行詞，他們各有零形指示詞對它們做回指。根據他們的銜接方

式，楊曉蘊做出了不同的分類：頂真、連環、套嵌。同樣地，我認為這樣不同方

式的銜接，也可以使用修辭結構去解釋它。 

 同一個段落中存在著不同的先行詞，這情況很像 Fox (1987)所說的，有同樣

性別的指涉對象同時存在同一個環境中。在這樣的環境中，代詞回指的使用有一

定限制。在相同性別的環境，代詞若能使用，那其先行詞所在的句子必定為活化 

(active)，那如果相同性別的先行詞存在在同一句子中，代詞所指稱的對象，為在

句中擔任主語的先行詞；若不是指前一句中的主詞，那所指涉的對象也一定會在

接下去的核心語中被提到。 

 我們利用這樣的理論分析零形回指，來檢視楊曉蘊所做的分類。 

    

頂真頂真頂真頂真    

    所謂“頂真”是一種“上遞下接”的態勢，先行詞１之後，跟隨著其回指形

式１，在由這個回指形式引出先行詞２，其後又跟隨著回指形式２。我們可以看

例(15) 

  

 (15)第七百九十一條（因尋查取回物品或動物之允許侵入）  

 土地所有人 1 遇他人之物品或動物偶至其地內者 1， Ø1 應許該物品或

動物之占有人或所有人 2 入其地內 2， Ø2 尋查取回 3。 

 

第二句的主語由零指示詞表示，回指前句的‘土地所有人’，接著引出‘物品或

動物之占有人或所有人’，第三句又以零指示詞表示之。其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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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 民法第七百九十一條之修辭結構 

 

 

 

 

 

 

 

 

我們可以發現在第一句中，有兩個角色‘土地所有人’及‘他人知物品或動

物’；在有兩個指涉對象情況下，因為主題的連續性，零指示詞通常回指主語，

所以它代表的是‘土地所有人’。對第三句來說，第一句為控制的 (control)，所

以當零指示詞要回指到第一句的‘土地所有人’時會跨越原本修辭結構，因此此

處只能指‘物品或動物之占有人或所有人’。 

 

連環連環連環連環    

    所謂的“連環”是指，兩個相異先行詞接連出現，其後的零指示詞在依序出

現，形成“1—2—1—2”的連環形式，我們可以看例(16) 

 

 (16)第七百九十六條（越界建屋之異議）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 1，鄰地所有人 1

如知其 2 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 2，Ø1 不得請求 Ø2 移去或變更其房屋 3。但

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4。 

 

兩個先行詞在同一個句子，先行詞１‘鄰地所有人’位於主語的位置，先行詞２

為代詞‘其’指‘土地所有人’位於兼語位置，在接續的句子裡，零指示詞依序

回指。 

 在這個例子兩句是相鄰的，前句是後句的條件，其修辭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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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 民法第七百九十六條之修辭結構 

 

 

 

  

 

 

 

 

 

Fox 有指出，如果在相同性別的環境中，兩個指涉的對象在前句與後句所佔據的

句法位置一樣時，則可使用代詞回指；同樣的情形，我們似乎也可以在零行回指

上看到。在(16)中，兩個零指示詞同樣是扮演主語跟兼語的角色。 

 

套嵌套嵌套嵌套嵌 

 同樣地，兩個相異先行詞接連出現；但其後的先行詞是以交替的方式出現，

形成 “1—2—2—1”的形式，我們可以看例(17) 

 

 (17)第七百九十二條（鄰地使用權）  

 土地所有人 11a 因鄰地所有人 2 在其地界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或

其他工作物 2Ø2 有使用其土地之必要 3， 應許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 1b。但

Ø1 因而受損害者 4，得請求償金 5。 

 

在此例中，先出現的零指示詞回指的是‘鄰地所有人’，也就是先行詞２，接下

去的零指示詞回指到先行詞１‘土地所有人’。其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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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555 民法第七百九十二條之修辭結構 

 

 

 

 

 

 

 

 

 

 

第二句為‘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的原因，與第三句形成一個修辭結構，所以

第三句中的零指示詞回指第二句中的先行詞是合理的；但要回指到第一句中的先

行詞是不可能的，因為第一句與二三句形成另一個修辭結構，二三句為 ‘土地

所有人應許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的原因，對第三句來說，第一句是控制的

(control)，若要回指到第一句中的先行詞則會跨越了原本的修辭結構；相反地，

在 4-5 句的修辭結構與 1-3 句是一個對比的關係，第四句是緊鄰第一句的，因此

其中的零指示詞是可以回指第一句中的先行詞‘土地所有人’；但 4-5 句並不與

2-3 句直接形成修辭關係，所以無法回指到第二句中的先行詞‘鄰地所有人’。 

 從上述的觀察來看，一樣地相異先行詞跟他們零指示詞的出現次序與修辭結

構有很大的關係，端看零指示詞所在的分句是與前面的哪個分句形成修辭結構，

如果跟前面一句形成修辭結構，那出現的就是我們一般預期的狀況；如果是跟更

前面的句子形成修辭結構，其中會跨越其他的修辭結構，而跨越的修辭結構中可

能有另一個零形回指的現象，那麼先行詞出現的順序跟零指示詞出現的順序就有

可能不一致。 

 

3.3 零行下指零行下指零行下指零行下指 

 除了上指形式，楊曉蘊 (2009)還指出在中國大陸的法律條文裡，還存在著零

形下指形式；不過這並不多見。段落中的話題不是出現在第一分句，而是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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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分句的位置。第一分句有相對應的成分的下指對象，是空缺的零指示詞，這

個零指示詞一般出現在後一分句的主語位置，這個下指對象的所指必須從後文分

句中的參考點上得知。 

 在我的觀察裡，我只發現了一例零形下指的情形，例(18) 

 

 (18)第七百六十一條（動產物權之讓與方法~交付、簡易交  付、占有改定、

指示交付）  

 動產物權之讓與，非 Ø 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

者，於讓與合意時，即生效力。 

 Ø 讓與動產物權，而讓與人仍繼續占有動產者，讓與人與受讓人間，得

訂立契約，使受讓人因此取得間接占有，以代交付。 

 Ø 讓與動產物權，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讓與人得以對於第三人之

返還請求權，讓與於受讓人，以代交付。 

 

在上例中，先以零指示詞表示前面分句的主語，其後分句才出現指涉對象‘讓與

人’，我們可以發現零指示詞出現的分句為衛星分句(satellite)，而名詞片語出現

的分句為核心分句(nucleus)。 

 零形下指的狀況並不常見，可能的原因是，在法律文體中習慣把主要指涉放

置段落最前面討論，因此不常出現零形下指的情況。 

 

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根據楊曉蘊 (2009)的研究討論，我國法律條文裡零形回指的使用狀況。 

 法律條文是屬於訊息模式，沒有時序關係，常常把主要指涉放置段落的最前

面。法律條文有很強的連續性，常常是一個法條就是一個話題鏈。 

 在法律條文中，零形回指示很常見的，大多是承前主語，而零指示詞也主要

是分布在主語的位置，可能的原因是法律條文對主題的針對性強，而零形回指可

以顯示出強烈的主題連續性。特別是在主語的位置，承前性和啟後性最強。 

 另外，楊曉蘊針對不同的回指形式的分布情形以及異指的零形回指形式做分

類，我認為這樣的分類是沒有必要的，其實是修辭結構上的不同造成了這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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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我利用 RST 分析其結構，以及 Fox(1987)對代詞回指的研究來測試，可以知

道修辭結構為零形回指使用的重要制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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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of use of zero anaphora in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ccording to Yang's (2009) study of zero 

anaphora in law of China, we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emergence 

of zero anaphora in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spect of the 

locations of antecedents, there are divided into six cases: referring to subjects, 

referring to objects, referring to attributes, referring to pivots, referring to 

implications and referring to aforementioned events. The majority are referring to 

subjects. As aspect of the locations of zero pronouns, there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ses: 

subjects, objects, attributes and pivot. The majority are subjects. In legal provisions, 

zero pronouns and non-zero pronouns could be interlaced. According to the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Mann & Thompson, 1987) and Fox (1987), we do the interpretation. 

To keep the continuity of the topic, there is the tendency to use zero anaphora in the 

same rhetorical structure. However, if the anaphora is across different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 full NPs would be used. Moreover, when there are different referents in 

legal provisions, which sentences form rhetorical structure with the sentences where 

the zero pronouns are decides the referents zero pronouns referring to. 

 

Key words: legal provisions, anaphora, zero pronouns, rhetorical structure 

 


